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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异常强大。
法律文化之所以力量强大，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民族少数思想家、理论家头脑中的“思想”、“理论”
，而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心中赋有的集体无意识或集体意向，是“文化”。
不少论者常将“思想”或“理论”与“文化”混为一谈，相互等同，这是错误的。
“思想”或“理论”是少数思想家、理论家自觉理性建构而成的，它可能是充满理性的，美好的，但
它同“文化”比较起来，一是缺乏力量，二是可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
譬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我们在几年内就可以使其变化。
    本书作者从依法维护人权和预防、治疗艾滋病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国际法、宪法、医疗卫生法、婚
姻家庭法、劳动法等法律领域内艾滋病患者的权利和义务，这对于艾滋病患者依法维权和立法、司法
者从预防治疗艾滋病的高度开展工作都将产生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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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念（理性、正义）、个人、利益这些柏拉图所提示的“最高的法”的诸内涵和要素，在亚里士
多德哲学中被系统化和进一步形而上化。
　　如前所述，哲学所探究的终极本体或实体也就是“最高的法”或自然法。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门专门研究万物实体的“第一哲学”。
他将实体分为三种，即个别实体、形式实体和质料实体。
在三种实体中亚氏认为只有个别实体才是“第一实体”。
个别实体是承担其他一切存在如属性、关系、数量等的基质和主体，是作为存在的存在。
个别实体能够将形式实体和质料实体综合起来。
质料实体正是由于它构成个别实体不可缺少的材料才有了'实体'之名；形式实体作为普遍的东西虽已
成了个别实体的对立面或异化物，但本身仍然具有个别性并且是真正的个别性，因为它表达了个别实
体的能动性、主体性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实际上是要将柏拉图哲学中的个人、理念、利益诸观念加以综合，使之系统化
。
亚氏的个别实体就是个人，形式实体就是理念，质料实体就是利益，而理念和利益统一于个人。
这样的本体结构恰好是“权利”的结构，此点后文将予伸论。
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的完成，标志着哲学史上伟大的轴心时代的终结。
此后的晚期希腊哲学虽有伊壁鸠鲁借着原子的偏斜运动对“个人自由”观念的强调，有斯多葛派对理
性的高扬，但都不过是对鼎盛时期哲学观念的申述而已。
按照怀特海和恩格斯等哲学家的看法，此后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对希腊哲学的注释而已。
　　总之，从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都在以哲学的语言符号艰苦卓绝地不断探寻
“最高的法”或自然法。
他们借着“命运”、“始基”、“逻格斯”、“善本身”、“理念”、“形式”、“质料”等哲学范
畴符号将“最高的法”或自然法的全部内涵和要素——“正义”、“理性”、“善”、“个人”、“
权利”、“自由”、“利益”——都抉发出来了。
这是这些伟大的希腊哲人奉献给全人类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智慧珍宝。
剩下的事情是等待具有实践精神的法学家和立法者将这些伟大观念具体化，使其转换为社会生活的现
实定在，借用佛学语言说就是使其从“剩虚智”转化为“落实智”，创造出足以体现“最高的法”之
精神的实在法。
后来西方法律的实际发展正是这么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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